
 

 

 

 

 

 

聖保羅書院小學 

 

 

 

直接資助計劃學費減免申請表 

2021 – 2022 

 

 

 

 

 

 

 

 

 

遞交申請表的核對清單 （核對後請填上剔號） 

☐ 本人已填妥申請表第一、二、三及第五部份。  

☐ 本人已附上申請表第四部份列明所需提交的證明文件。 

☐ 本人已根據申請表第六部份要求，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轄下的各區民政事務處  

或於指定監誓員面前作出宣誓。 



﹝一﹞ 

聖保羅書院小學 

直接資助計劃學費減免申請表 
 

2021 – 2022 

 
   

 申請編號  

  只供校方填寫 

 

填寫表格注意事項： 

(1) 申請表必須以藍色或黑色筆以正楷填寫。 

(2) 每份申請表只限填報一位學生之申請。 

(3) 申請人必須為學生的父或母。如父母俱已身故或不能行使監護權，則申請人須為該學生的監護

人，並與學校紀錄相符。 

(4) 如申請人沒有填妥申請表上的資料，或沒有提交有關證明文件而欠缺合理原因，其申請將被視

作無效。 

(5) 已呈交之申請表及證明文件概不退還。 

(6)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只用作申請學費減免之用。 

(7) 經處理之申請資料將由校方保留以供未來行政之用，申請資料將予以保密，並只限校方審閱。 

申請人有權查閱及更改所提交的個人資料；惟上述申請必須以書面形式向本校校長提出。 

(8) 申請人必須翔實填妥申請書。校方將根據申請人提供的資料決定學費減免幅度。如申請人誤報

或漏報，其現在和將來之申請資格可被取消，並須補交已獲減免的學費，更可能被檢控。申請

人請注意，根據盜竊罪條例 (香港法例第 210 章) ，任何人士以欺詐手段獲得財物／金錢利益

屬違法行為，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入獄 10 年。此外，根據治罪條例 (香港法例第 200 章) 任

何人士蓄意就其所知之事實作出虛假聲明屬違法行為，一經定罪，可被判入獄 7 年及罰款。 

(9) 本校會對表格中的資料及已提交的文件嚴加核證。 

(10) 如有任何關於學費減免或助學金計劃之垂詢，可於辦公時間致電校務處 (37101777)。 

(11) 申請人必須於          或之前將申請表及有關證明文件交回校務處。 

 

 本校學生家庭若突遭變故令財政狀況改變，該家庭亦可在學期中任何時候申請減免學費。 

 校方將根據所遞交之文件酌情減免申請人的學費。 

 

 

 

(申請人填寫) 附加頁數 

 



 

﹝二﹞ 

第 1 部份 – 申請人的個人資料    

  

學生姓名 (英文)： 

 (中文)： 

就讀班級：  學號：  

 

 

申請人姓名 (英文)： 

(父母或監護人) (中文)： 

身分證／護照號碼：  

婚姻狀況： 已婚 /分居 /離婚 /配偶已身故 /其他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關係：  

住址：  

  

  

住址電話號碼：  流動電話／傳呼機號碼：  

申請人職業：  

僱主名稱：  

僱主地址：  

  

  

公司電話號碼：  

*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此欄乃用作核實申請人是否已申報所有家庭成員之資料，其婚姻狀況不會對申請構

成任何影響。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請於適當位置填上資料或/並加上號) 

1. 申請人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檔案編號：                                 

2. 申請人現正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但未知結果。   
 

# 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申請人士可獲全費減免，亦毋須填寫申請表格的第三部份 (頁四至十一)。 

 惟有關申請人士必須提交由社會福利署簽發之有關証明文件副本。 

 

申請者如獲發由學生資助辦事處的學校書簿津貼計劃或學生車船津貼計劃的資助，亦可申請直接資助

計劃學費減免。 合資格申請者獲發的學費減免不會少於學生資助辦事處計劃的資助。此外，本校亦

發放助學金予學費減免的同學。設立助學金旨在資助同學在學習方面的支出或資助同學參加由學校核

准或安排的課外活動。此外，接受學費減免，並乘坐校車之學生，可申請校車車費資助，資助以退款

形式分兩期發放。 



 

﹝三﹞ 

第 2部份 – 家庭成員資料 

  請於頁十三附上申請人和第二部份所述家庭成員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2.1) 2021/22 年度 (即由 2021 年 9 月 1 日開始的學年)* 就讀日校的子女，包括以本表申

請減免學費的學生在內(不包括就讀夜校及接受非全日教育的子女) 
只供 

校方填寫 

姓名 
出生日期 香港身分證 /  

就讀學校名稱 年級 給分 
日 月 年 

出世證明書號碼 

     聖保羅書院小學   

        

        

        

       (甲)  

* 申請人若未能確定子女在 2021/22 年度所就讀之學校及班級，請在此說明。若申請人的子女所就讀之班級最後有

所改變，申請人必須立即通知聖保羅書院小學校方，以調整所得分數。 

 

(2.2) 配偶及其他同住的未婚子女 
 

姓名 
出生日期 香港身分證 / 

與申請人關係 職業及職位 給分 
日 月 年 

出世證明書號碼 

     配偶   

        

        

      (乙)  

(2.3) 受供養父母 

 受供養父母是指申請人的父親或母親，包括申請人配偶的父母。他／他們必須沒有接受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及在提交申請前至少 6 個月 

 (i)  與申請人同住；或 

 (ii)  居住於申請人自置或租用的單位；或 

 (iii) 在其自置單位或安老院居住，並由申請人提供全部生活費。 

姓名 
出生日期 

香港身分證號碼 住址 
受供養父母 

確認簽署 
給分 

日 月 年 

     
  

 

        

        

        

茲證明本人所申報的受供養父母均符合上列的填報條件。 
(丙)  

  (2.4)  單親家庭  

申請人為單親家庭 給分 

(丁)  



 

﹝四﹞ 

 

第 3 部份 – 調整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3.1)  申請人在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從僱主*收取或待收的所有收入，包括薪金、津貼

及其他收入。 

 

申請人姓名  港幣$ 

1. 基本薪金 (包括公積金、強積金等供款)            
0 0 

2. 年終雙薪            
0 0 

3. 津貼 (包括房屋、膳食、教育、輪班等津貼)            
0 0 

4. 假期工資／代替年假的工資            
0 0 

5. 花紅            
0 0 

6. 佣金            
0 0 

7. 因被撤職而領取的代通知金           
0 0 

8. 其他 (請詳細列出) 
         

0 0 

 共計 (3.1)  $ 
        

0 0 

  
(填寫整數，小數位不用計算) 

 

 

僱主證明 

 

本公司／本人謹此聲明，上述人士於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乃受僱於本公司／本人，

其間之總收入及津貼，已全部及正確披露。 

  

 

 

 

 
簽名 

  

 
姓名 

  

 
職位 

  

  
公司名稱 

  

公司印章 
日期 

  

    

 

* 倘申請人於上述時間同時受僱於其他僱主，則應逐一分別申報受僱之總收入及津貼，可影印此部份以

作填寫之用。 



 

﹝五﹞ 

 

第 3 部份 – 調整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續)    

  

(3.2)  申請人配偶在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從僱主*收取或待收的所有收入，包括薪金、

津貼及其他收入。 

 

申請人配偶姓名  港幣$ 

1. 基本薪金 (包括公積金、強積金等供款)            
0 0 

2. 年終雙薪            
0 0 

3. 津貼 (包括房屋、膳食、教育、輪班等津貼)            
0 0 

4. 假期工資／代替年假的工資            
0 0 

5. 花紅            
0 0 

6. 佣金            
0 0 

7. 因被撤職而領取的代通知金           
0 0 

8. 其他 (請詳細列出) 
         

0 0 

 共計(3.2)  $ 
        

0 0 

  (填寫整數，小數位不用計算) 

 

 

僱主證明 

 

本公司／本人謹此聲明，上述人士於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乃受僱於本公司／本人，

其間之總收入及津貼，已全部及正確披露。 

  

 

 

 

 
簽名 

  

 
姓名 

  

 
職位 

  

  
公司名稱 

  

公司印章 
日期 

  

    

 

* 倘申請人配偶於上述時間同時受僱於其他僱主，則應逐一分別申報受僱之總收入及津貼，可影印此部

份以作填寫之用。 

 

 



 

﹝六﹞ 

 

第 3 部份 – 調整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續)    

    

(3.3)  申請人的其他家庭成員*在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從僱主收取或待收的所有收入，

包括薪金、津貼及其他收入。 

 

申請人其他家庭成員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港幣$ 

1. 基本薪金 (包括公積金、強積金等供款)            
0 0 

2. 年終雙薪            
0 0 

3. 津貼 (包括房屋、膳食、教育、輪班等津貼)            
0 0 

4. 假期工資／代替年假的工資            
0 0 

5. 花紅            
0 0 

6. 佣金            0 0 

7. 因被撤職而領取的代通知金           
0 0 

8. 其他 (請詳細列出) 
         

0 0 

 共計  $ 
        

0 0 

 全年收入的 30% (3.3)  $ 
        

0 0 

  (填寫整數，小數位不用計算) 

 

 

僱主證明 

 

本公司／本人謹此聲明，上述人士於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乃受僱於本公司／本人，

其間之總收入及津貼，已全部及正確披露。 

  

 

 

 

 
簽名 

  

 
姓名 

  

 
職位 

  

  
公司名稱 

  

公司印章 
日期 

  

    

 

* 倘多於一位其他家庭成員有收取任何收入，請分別填寫。可影印此部份以作填寫之用。 



 

﹝七﹞ 

 

第 3 部份 – 調整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續)    

    

(3.4) 其他收入 (非由受僱而獲取的收入) 

(如此處空間不足，請以附頁填寫) 

 

  
其他收入 (港幣$) 

其他收入來源 申請人 申請人配偶 其他家庭成員 總計 

1. 經商／投資盈利* 
    

2. 銀行存款、股票等* 的利息收益 
    

3. 租金收入 
    

4. 
每月領取的退休金／孤兒寡婦金或 

恩恤金／賞金* 

    

5. 子女及親屬的津助 
    

6. 離異配偶所給予的贍養費或生活費 
    

7. 再培訓津貼 
    

8. 其他 (請詳細列出) 
    

  
其他收入總計(3.4) $ 

*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填寫整數，小數位不用計算) 

 

(3.5) 申請人家庭資產 

 

(3.5.1) 地皮／物業／車位 (包括在本港／國內及海外，但並不包括用作居所之物業) 

業主姓名 
   

土地／物業／車位的地址    

    

(a) 價值#及購入日期 
   

(b)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償

還的貸款數目 

  
0 0  0 0 

(c) 所佔權益百份比 
  

     

(d) 淨值 = ${(a) - (b)} x (c) 
  

0 0  0 0 

  
共計 (3.5.1) $ 0 0 

   (填寫整數，小數位不用計算) 

    
#土地／物業／車位的價值，一般以其買入成本價計算，或按由合格的專業人士就評估此等土地／物業／車位所作出之報告書內

之估值計算。此報告書必須為遞交表格日期前 12 個月內發出。倘此土地／物業／車位乃以惠贈形式獲得，則應遞交一份由合

格的專業人士作出之估價報告。此報告書也必須為遞交表格日期前 12 個月內發出。 



 

﹝八﹞ 

 

第 3 部份 – 調整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續)    

    

(3.5) 申請人家庭資產  

 

(3.5.2) 車輛 

註冊車主姓名   

汽車種類及登記號碼   

購買日期及價值   

(a) 估計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

車輛市值^ 
 0 0  0 0 

(b)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償

還的貸款數目 
 0 0  0 0 

(c) 所佔權益百份比   

(d) 淨值 = ${(a) - (b)} x (c)  0 0  0 0 

 共計 (3.5.2) $ 0 0 

  (填寫整數，小數位不用計算) 

 

^ 車輛市值相等於其買入價扣除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的折舊。折舊一律以每年 20%計算。 

 

 

 

(3.5.3) 投資 (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仍持有的證券／股票／認股證／基金等) 

家庭成員姓名 證券／股票名稱 數量 購買日期 
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 

的市場價值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共計 (3.5.3) $ 0 0 

    (填寫整數，小數位不用計算) 

 
@ 證券投資的價值應以其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股票市場之收市價計算。 



 

﹝九﹞ 

 

第 3 部份 – 調整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續) 

 

   

(3.5) 申請人家庭資產  

 

(3.5.4) 其他投資 

   

擁有人姓名   
 

公司名稱及地址  

 

 

  

業務性質 (如：貿易)   
 

商業登記證號碼   
 

(a) 估計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

淨資產淨值&   0 0  0 0 

(b) 所佔權益百份比  
 

 
 

(c) 淨值 = $(a) x (b)   0 0  0 0 

  共計 (3.5.4) $ 0 0 

   (填寫整數，小數位不用計算) 

& 其他投資包括申請人、申請人之配偶及其他家庭成員的獨資／合夥人生意業務，也包括申請人及其

他家庭成員在香港或海外的私人有限公司的投資。獨資生意的價值為其最近申報稅務局的資產負債

表中的淨資產／負債。合夥人生意及私人公司投資的價值為其最近申報稅務局利得稅的資產負債表

中淨資產／負債的所佔權益；其中，私人公司投資價值必須以由執業核數師核數後的資產負債表中

的淨資產／負債計算其所佔權益。 

 

 

 

(3.5.5) 銀行存款 (包括所有港幣／外幣的儲蓄／定期／往來存款) 

戶口姓名 銀行名稱 戶口號碼 貨幣種類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的

結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共計 (3.5.5) $ 0 0 

   (填寫整數，小數位不用計算) 

    

 



 

﹝十﹞ 

 

第三部份 – 調整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續) 

 

   

(3.5) 申請人家庭資產  

 

(3.5.6) 負債 (銀行透支、貸款等) 

家庭成員姓名 銀行／財務公司名稱 戶口號碼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時

未償還的貸款數目 

    
0 0 

    
0 0 

    
0 0 

    
0 0 

 共計(3.5.6) $ 0 0 

  (填寫整數，小數位不用計算) 

 

(3.5.7) 申請人家庭總淨資產值超出$400,000 的應計收入計算 

總資產共計 (3.5.1) + (3.5.2) + (3.5.3) + (3.5.4) + (3.5.5) – (3.5.6) = $ 0 0 

減:  $     (4 0 0 , 0 0 0) 0 0 

超出金額 $ 0 0 

超出金額的 2%                                                   (3.5) $ 0 0 

   (填寫整數，小數位不用計算) 

 

(3.6) 租金支出／按揭還款支出 

 

(3.6.1) 居住樓宇資料 

 地址  類別 (於適當方格內填上號) 

    

  自置 

 

租住 

   [請填寫(3.6.2)部份] [請填寫(3.6.3)部份] 

 

(3.6.2) 按揭還款額支出 

銀行名稱 貸款戶口號碼 
已償還的貸款總額 

(註釋 1) 

平均每月還款額 

(註釋 2) 

    0 0 

    0 0 

    0 0 

  總計 (3.6) $ 0 0 

  (填寫整數，小數位不用計算) 



 

﹝十一﹞ 

 

第 3 部份 – 調整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續)    

(3.6.3) 租金支出 

 
業主名稱 租住期 

已付租金總額 

(註釋 3) 

平均每月租金 

(註釋 4) 

     
0 0 

     
0 0 

   總計(3.6) $ 0 0 

   (填寫整數，小數位不用計算) 

註釋： 

1. 指由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已償還的貸款總額。 

2. 將已償還的貸款總額除以 12。 

3. 指由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支付的租金總額。 

4. 將已付的租金總額除以 12。  

 

(3.7) 調整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項目 評估項目 金額 (港元) 

(3.1) 申請人全年收入 $ 

(3.2) 申請人配偶全年收入 $ 

(3.3) 申請人其他家庭成員全年收入的 30% $ 

(3.4) 其他收入 $ 

(3.5.7) 家庭淨資產超出港幣 400,000 元的 2%餘額 $ 

(3.6) 每月平均租金或按揭還款支出 (上限為$14,000) $ 

經調整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3.1) + (3.2) + (3.3) + (3.4)] ÷12 + (3.5.7) - (3.6) 
$ 

 
此項給分 (戊) 

(只供校方填寫) 
 

 
 

 

(填寫整數，小數位不用計算) 

 

 只供校方填寫 

  

 
甲 

 

乙 丙 丁 

     

總分 (甲)+(乙)+(丙)+(丁)+(戊)= 

    



 

﹝十二﹞ 

 

第四部份 - 申請所需證明文件 

 

必須連同申請表格遞交的文件副本如下：– 

 

(甲) 申請人和第二部份所述家庭成員的身份證明文件。 

 

(乙) 由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期間，所有家庭成員的收入證明，包括： 

由稅務局發出最近的薪俸稅評稅通知書副本或最近期薪俸收入証明文件或僱傭合約副本。 

[自僱人士須提供在有關年內所賺取之入息文件，包括由稅務局發出最近的利得稅評稅通知書副

本或呈報稅局的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副本。] 

 

(丙) 由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期間，所有家庭成員之銀行戶口紀錄，包括：支票戶口、儲蓄

戶口、定期儲蓄戶口之銀行月結單存摺紀錄副本。 

 

(丁) 所有家庭成員之定期儲蓄戶口的證書、收據或通函，以確定在2021年3月31日的存款結餘。 

 

(戊) 所有租約、租金 (包括分租) 收入或支出收據、差餉或償還物業按揭貸款的單據副本。 

 

(己) 截至2021年3月31日所有家庭成員的債務月結單，例如：按揭貸款月結單、信用咭月結單。 

 

(庚) 土地/物業/車位的業權證明文件，例如：買賣合約及轉讓契約。 

 

(辛) 所有投資項目，例如：股票、認股證及其他票據等月結單，單上可顯示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所

擁有的投資種類、數量及價值。 

 

(壬) 車輛登記證及購買單據。 

 

 

 申請人必須於申請學費減免期間妥善保留以上呈交之文件  

 正本以作批核及覆檢用。 

 

 

 

 

 

 

 

 



 

﹝十三﹞ 

香港身份證副本 

(如沒有香港身份證, 請另附其他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副本 配偶的香港身份證副本 

家庭成員的香港身份證副本 家庭成員的香港身份證副本 

家庭成員的香港身份證副本 家庭成員的香港身份證副本 

家庭成員的香港身份證副本 家庭成員的香港身份證副本 

  



 

﹝十四﹞ 

第五部份 - 聲明 

 

(a) 申請人填寫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已細閱學費減免計劃之資料，並完全明白其內容。現特

此聲明如下： 

 

(甲) 本人在這份申請表中提供的資料和證明文件之正副本均真確無誤。本人知道聖保羅書院小學(“校方”)

將根據本人提供的資料評定本人是否符合資格獲得資助和評估學費減免金額。本人亦知道校方或會作

出調查，包括進一步的面訪；如有需要，校方可以委任第三者對本人提供的資料進行覆檢，鑑別本人

所提供的資料。校方可以根據上述調查之結果，調整本人所得的學費減免金額。本人亦知道如有任何

誤報或漏報資料，以欺詐手段獲得財物／金錢利益，均屬違法，可能遭起訴。 

 

(乙) 本人亦同意校方或其委派的職員處理本人的申請及聯絡有關人士或機構核實和披露本人的資料。 有

關人士包括：本人／本人的配偶的父母／前任僱主，政府部門例如社會福利署、教育局、稅務局等，

以及其他機構、如：學校、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香港賽馬會助學金委員會等。本人並確認已獲得本人

家庭成員同意，在申請表中提供他們的個人資料予校方作為此項申請學費減免之用。 

 

(丙) 本人明白如有任何爭議，一切以校方的決議為依歸。 

 

 

申請人簽署: 

  

日期: 

 

     

 

 

(b) 由申請人的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員填寫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申請人的配偶，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為申請人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申請人的關係)， 

完全明白學費減免計劃申請指引的內容。我們／本人*現特此聲明： 

 

(甲) 這份申請書所填報有關本人家庭的資料均正確無訛。我們／本人*亦知道如誤報或漏報資料，以欺詐

手段獲得財物／金錢利益，均屬違法，可能遭起訴。 

 

(乙) 我們／本人*亦授權其他政府部門或私人機構向聖保羅書院小學透露本人在其部門／機構所儲存有關

本人的個人資料，以便查證本人在本申請書內所填報的收入及資產。 

 

(丙) 本人明白如有任何爭議，一切以校方的決議為依歸。 

 

 

申請人配偶簽署: 

 

 

 

 

日期: 

 

 

 

     

 

申請人其他家庭 

成員簽署: 

  

日期: 

 

 

 

     

*請將不適用者刪除



 

﹝十五﹞ 

  

第六部份 - 宣誓 (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 

 

 

 

本人  香港身分證號碼  ，謹以至誠鄭重聲明: 

     

1. 本人是聖保羅書院小學學生  的  

  (學生姓名)  (請註明與學生的關係，例如父親、母

親或監護人) 

 

 

      

2. 本人地址是：    

  

 

   

     

3. 本申請書內所填報之各項資料，均是本人所知之事實。    

     

4. 本人清楚知道校方將依據申請書內所填報之資料以決定申請人應否獲得減免資助。  

     

5. 本人謹憑藉《宣誓及聲明條例》衷誠作出此項鄭重聲明，並確信其真實無訛。  

     

 此項聲明於 年 月 日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出。  

    

 

 

 

 

 

     

   聲明人簽署  

     

    

 

 

 

 在本人面前作出： 

 

 

 

 

  

  監誓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以上宣誓應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轄下的民政署進行或於指定的監誓員面前作出。 



 

﹝十六﹞ 

只供校方填寫 

I. (a) 申請人現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b) 根據申請表所提供資料，申請人獲得的分數及學費減免為 
  

全免  75%減免  50%減免  25%減免  無 

         

         
 

 
(c) 申請人未能於指定時限前提交申請 或/及 

提供有關證明文件 

(若填此欄，不需繼續填寫)   

    

 
(d) 申請人於指定時限前提交申請，申請人獲得的分數為 (若填此欄，繼續填寫(e)項)   

 

 (e) 就申請人多於一名兒子就讀本校作出調整後之學費減免為 (有關檔案編號：)__________ 

全免  75%減免  50%減免  25%減免  無 

         

         
 

  

 

 

  

  處理：  

  

 

 

  

  審核：  

 

II. 本校校長的審批 

 

申請人可獲得的學費減免為： 

 

全免  75%減免  50%減免  25%減免  無 

         

         
         

 

 

     

日期：   校長簽署：  

 



 

﹝十七﹞ 

 

附錄 1 – 計分準則 

 

1) 本計分準則是用以評定申請人是否符合申領 2021/2022 學費減免的資格。分數是按家庭收入及家屬

兩方面計算。 

 

2) 得分制^^ 

(I) 調整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調整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指： 

 

申請人的家庭在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之 12 個月內(請參閱附錄 2)已收或待收之薪

金、津貼及其他收入
†
，除以 12 

加  

申請人的家庭淨資產 (扣除自住居所的淨資產值後) 超出港幣 400,000 元的餘額的 2% 

減 

每月自住居所租金或每月自住居所樓宇按揭還款，上限為港幣 14,000 元 

 

 

^^ 此得分制需要時會由校方修訂。 

† 家庭成員總收入包括申請人及配偶的全年收入，與申請人家庭同住的未婚子女全年收入的 30% 

 (如適用)，以及親友給予的津助（如適用）。 

 

 

調整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港幣﹞ 分數 

0 – 20,000 20 

20,001 – 24,000 16 

24,001 – 28,000 12 

28,001 – 32,000 8 

32,001 – 36,000 6 

36,001 – 40,000 4 

40,001 – 42,000 2 

42,001 – 44,000 0 

44,001 – 46,000 -1 

46,001 – 52,000 -2 

52,001 – 58,000 -3 

   > 58,000 *不符合資格 

*調整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超越上限﹝即港幣 58,000 元﹞的申請人，將不符合申請減免資

格。然而在特殊情況下校方將酌情處理，作出特別安排。 

 

 

 



 

﹝十八﹞ 

附錄 1 – 計分準則 (續) 

 (II)  單親家庭 

  

 得分 

申請人為單親家庭 2 

 

    (III) 家屬 

 

家屬# 每名家屬得分 

申請人的配偶 1 

受供養的父母 1 

受供養的子女 (包括申請學生)：  

 就讀於聖保羅書院小學及／或中學 3 

 就讀全日制高中課程 

(中四至中六及全日制毅進文憑課程或相等

課程) 

2 

 接受至學士學位程度的全日制教育[包括學

前及小學至初中﹝小一至中三﹞教育、職業

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及專上院校的課

程等] (註釋 1 及註釋 2) 

1 

 就讀晚間／非全日制／特殊訓練課程或沒有

上學(註釋 3) 

 

未滿 18 歲 

﹝在 2003 年 9 月 1 日或

該日之後出生者﹞ 

18 歲以上 

﹝在 2003 年 9 月 1 日

日之前出生者﹞ 

 1 0 

# 所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不包括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的家屬都不會得分。 

 

3) 減免幅度 

得分 學費減免額 

20 分或以上 全免 

13 分至 19 分 75%減免 

8 分至 12 分 50%減免 

1 分至 7 分 25%減免 

低於 1 分 無 

 

4) 如果申請人家庭有多於一名兒子就讀本校小學及中學，而該家庭亦符合減免資格，則第二名或

以的兒子的學費減免之百分比，將增加 25% (最高為 100%) 。 

 



 

﹝十九﹞ 

附錄 1 – 計分準則 (續) 

 

註釋 1. 全日制教育 

 

全日制教育是指為期 1 年或以上，每星期須上課 5 次而每次超過 3 小時的日間課程。 

 

註釋 2. 開辦全日制課程的職業、工業及專上院校，包括： 

 

香港演藝學院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職業訓練局 

  建造業議會 

  製衣業訓練局 

  技能訓練中心 

  庇護工場 

  商科學校 

  其他專上院校 

   

註釋 3. 非全日制的職業或特殊訓練院校 

 

  包括 註釋 2 所列的學院 

附設於大學的教育學院 

菲臘牙科醫院 

護士學校 

警察學院 

提供學徒訓練的私人機構／學校 

神學院等 



 

﹝二十﹞ 

附錄 2 - 從所有來源所得的收入 

 

甲：需計算的收入 乙：不需計算的收入 

1. 基本薪金 (包括公積金、強積金等供款)  

  

2. 年終雙薪  

  

3. 津貼 (包括房屋、交通、膳食、教育、輪班等津貼)   

 

4. 假期工資／代替年假的工資  

 

5. 花紅 

 

6. 佣金 

 

7. 因被撤職而領取的代通知金 

 

8. 經商／投資盈利 

 

9. 銀行存款、股票等的利息收益 

 

10.  租金收入 

 

11. 每月領取的退休金／孤兒寡婦金或恩恤金 

 

12. 子女及親屬的津助 

 

13. 離異配偶所給予的贍養費或生活費 

 

14. 再培訓津貼 

 

1. 高齡津貼 (即生果金)  

 

2. 傷殘津貼  

 

3. 一次過領取的退休酬金／公積金  

 

4. 遣散費  

 

5. 交通意外傷亡賠償  

 

6. 保險賠償 

 

7. 工傷賠償 

 

8. 長期服務金／合約酬金 

 

9. 遺產 

 

10. 慈善捐款 

 

11.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 

 

12. 貸款 

 

 

 

 


